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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宝保险有限公司 

移动便携设备 

 (利宝保险)(备-责任)[2012](附)74号 

 

移动便携设备 

对本保单所附清单中列明的移动便携设备，保险人仅就其在被保险人正常的工作时间内且处于

列明之被保险地点内发生的损失按照本保单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。 

 

 


